关于调整设备、家具类固定资产建账标准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为提升资产管理和服务水平，学校于2019年3月份正式上线了“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”，并与财务系统深度对接，实现了仪器设备、家具类固定资产报增与财务报账“合二为一”，简化了师生办理资产报增报账业务的手续。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 “放管服”文件精神，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，学校决定从2019年7月1日开始，适当提高仪器设备、家具类固定资产的报增建账标准，调整后的标准如下：
1. 使用期限超过一年，单价≥1000元的仪器设备、家具等，作为固定资产管理，需办理固定资产报增手续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 使用期限超过一年，500≤单价＜1000元且批量总价≥ 50000元的同类设备、家具等，作为固定资产管理，需办理固定资产报增手续。
    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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